附件3

《昌平区开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6-2028年）（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在昌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激发区域科技创新要素活力，根据区政府相关工作部署，对照《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要求，并结合对我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问题分析与工作建议的研究，区科委牵头起草了《昌平区开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6-2028年）》（以下简称《方案》）。
2、 起草过程
一是开展全面调研摸底。紧密对接市科委跟进市级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方案编制进展，梳理我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开展情况，同时深入昌平实验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单位开展调研，赴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试验区学习，听取各方面思考和建议起草《方案》。
二是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区政府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方案》，不断完善相关内容，形成《方案》征求意见稿后，分别向区内23家单位征求意见，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系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采纳合理诉求，进一步修改完善政策内容，确保《方案》切实可行。
三、主要内容
《方案》共包括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部分。
[bookmark: _Toc32198][bookmark: _Toc722][bookmark: _Toc26756][bookmark: _Toc12874][bookmark: _Toc24376][bookmark: _Toc13645][bookmark: _Toc10715][bookmark: _Toc28888][bookmark: _Toc4884][bookmark: _Toc18298][bookmark: _Toc768][bookmark: _Toc19422][bookmark: _Toc26479][bookmark: _Toc31797]（一）工作目标
经过三年努力，构建组织化、体系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机制，组建市场化、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队伍，形成清单化、项目化的科技成果落地服务模式，围绕昌平区主导产业与未来产业方向，深度对接200个科学家团队，培养50名高水平技术经理人，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昌转化，促成50家合作平台、300项技术开发合作项目，转化孵化300家科技型企业、50家专精特新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7万件，PCT国际专利年度申请量突破850件，系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二）重点任务
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公共服务能级、激发市场要素活力、提升落地服务品质5大方面，部署18项任务。
[bookmark: _Toc148654633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3742378]1.促进科技成果转出。一是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争取新一轮中关村试点政策，破解成果转化堵点。推动单位建立职务成果赋权及决策机制，鼓励“先使用后付费”，落实资产单列管理，完善披露、转化及股权管理全流程制度。二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载体建设。依托清华南口国重基地、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沙河高教园为核心的“两口一园”高校集聚发展格局，分别建设集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种子基金、孵化器、专业化服务于一体的全要素标准化基础设施，并在全区构建“市场化机制、专业化队伍、共享化平台”三位一体的标配式服务包机制。三是推动研发单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研发单位强化多部门协同，将成果转化纳入科研人员考核评聘核心指标。建立“部门统筹+责任单位+平台公司”三级对接机制服务国家实验室及国重实验室团队，支持医疗机构开展转化试点，加速科技成果落地。四是支持研发单位提升技术转移机构能级。支持研发单位技术转移机构实行市场化运营与绩效薪酬，聘用高水平技术经理人开展全流程服务。支持北京北大全重科技创新研究院、北京清华前沿交叉创新研究院发挥成果转化作用，推动参照相关模式设立专门技术转移机构。促进研发单位技术转移机构与区内平台对接合作，构建接力孵化长效机制。
2.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是建立企业出题的科研组织方式。深化“企业出题、高校答题、校企联合实验室同题共答”合作模式，发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昌平联合创新基金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大企业“出题”类联合基金的组织支持。二是建设企业主导的合作平台。组织引导研发单位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依托“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支持政策，支持企业聘请研发单位专家开展技术交流、合作研发。支持研发单位与企业建设AI赋能的平台支撑体系，加快开辟科学研究新路径。三是支持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创办企业。推动研发单位完善先赋权后行权、单列管理、在岗创业等政策；支持知名科学家领衔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支持举办高水平科技创新论坛、赛事及会议等活动；协助成果转化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研发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及首次贷款贴息等政策。四是推动科技领军企业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央企、国企及民营骨干企业发布科技任务清单，畅通供需信息以孵化转化企业。推动领军企业通过投资并购、技术许可等方式助力，并开放重点领域应用场景，促进其融入龙头企业产业链供应链。
[bookmark: OLE_LINK3]3.提高公共服务能级。一是高标准建设区属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公司。由未来城公司、昌发展公司分别组建专业能力强、机制灵活的服务公司，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系统挖掘、筛选、培育研发单位科技成果、掌握市场需求与精准传导至科研团队。二是全面升级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制定《昌平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办法（2.0版）》，重点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集聚区建设、重大成果产业化、人才创业、产学研协同、平台与服务体系建设等，推动创新资源高效落地。三是落实市区协同拨投联动机制。开展拨投联动项目组织试点工作，积极争取市级政策支持，由市区共同对转化企业给予联动股权投资的支持资金，用于概念验证、小试及中试等关键环节的推进。对于成果转化企业首次获得的市场化订单、规模化订单以及首次开展的品牌场景应用给予资金支持。
4.激发市场要素活力。一是壮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队伍。组建由政府部门、区属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公司、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大学科技园与高质量孵化器以及市场化服务机构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队伍。二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服务能力。支持企业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检验检测平台；支持区属国企运营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引导推动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提升服务能力，建设垂直领域专业孵化器。三是培育优质市场化服务机构。引进培育专业性强、服务规范、信誉良好的市场化服务机构；支持专业服务机构走进研发单位、走进园区，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专业培训、业务对接等活动。四是构建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服务体系。设立概念验证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研发单位与企业合作开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项目。联合清华、北大等高校设立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定向投资于重点研发平台与项目。引导社会资本设立早期及天使基金，聚焦种子期和初创期项目。建立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市场化基金接续投资机制。支持银行、保险公司开展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创新业务。鼓励金融机构、科技企业及私募创投机构发行科技创新债券。
5.提升落地服务品质。一是创建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聚焦生物医药领域，申报教育部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支持国内外知名高校在昌设立创新中心、转化机构，推进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在昌转化落地。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为契机，加速北大、清华、北航等第一批试点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积极争取纳入“两业融合”示范区等国家试点核心范畴。二是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精准服务。利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与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促进创新成果和企业需求精准对接。支持区属国企运营的孵化机构将优质空间优先供给成果转化初创企业；将重点成果转化企业优先纳入“服务包”机制。三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开放链接。加强与京津冀技术创新中心等重点园区合作，落实京津冀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推动跨区域供需对接。大力引进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及外资研发中心，鼓励在昌机构对接海外市场，深化技术交流与交易服务。
（四）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是充分发挥区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作用，协调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问题。二是由区科委牵头制定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各相关单位细化举措、健全机制、强化资源保障。三是综合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营造社会关注、多方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良好氛围。
